
 

鳥取縣政府與與縣教育委員會簽署協約，合作實施校園霸凌
對策 

 
臺北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

 

受到滋賀縣大津市國中男生自殺問題之影響，鳥取縣平井伸治知

事與縣教育委員會笠見幸子委員長於8月31日再度簽署「為學童未來

之教育協約」，追加雙方共同合作解決校園霸凌措施。該協約原於本

年3月中締結，當時主要內容在提昇學力及推動中輟生重返校園等措

施，並未含括校園霸凌對策。 

新增加的解決校園霸凌具體措施有：針對學校無法解決之困難霸

凌案件，於9月底前設置由專家組成之「支援解決學童煩惱小組」；於

9月中旬前開設24小時電子郵件諮商窗口；對全縣5萬多名國小至高中

學生實施有無校園霸凌情事之問卷調查等；並計畫於10月底前修訂完

畢校園霸凌對策方針；另外發生自殺等重大事件時，邀請律師、臨床

心理師等組成第三者機關「校園霸凌問題調査委員會（暫稱）」，負責

蒐證等工作，力求發掘事件的真相。 

平井知事表示，有感於解決校園霸凌問題之必要性，因此與縣教

育委員會一起合作建立相關機制及對策，希望縣內不會有霸凌案件，

也希望協約能成為全國打擊校園霸凌的範本。笠見教育委員長也表

示，校園霸凌問題於剛發生時及早解決最為重要，將努力打造沒有霸

凌的教育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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